附表四
南投縣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販賣業者切結書

＿＿＿＿＿（業者名稱）切結聲明販賣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將遵守「南投縣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買賣審查要點」規定，於販賣時開具載明買受人、買受人地址、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金額之統一發票或收據（使用統一發票時應於「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專用章」乙欄蓋妥該專用章；使用收據時應備有流水號及蓋妥公司章）每半年製作交易總表及交易清冊（需檢附影印清晰完整之上述統一發票或收據）於每年一月（三十一日）及七月（三十一）以前呈報主管機關。如有違反「野生動物保育法」或「南投縣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買賣審查要點」之情事，願意接受撤銷原經　貴府核准之庫存象牙或象牙加工品同意販賣文件及相關處分。
此　致
南投縣政府



營利事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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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人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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